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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秀娟女士

助理法律顧問

法律事務部

立法會秘書處

㆗區昃晨道 8 號立法會大樓

馮女士:

《東涌吊車條例草案》《東涌吊車條例草案》《東涌吊車條例草案》《東涌吊車條例草案》

回應立法會助理法律顧問於回應立法會助理法律顧問於回應立法會助理法律顧問於回應立法會助理法律顧問於 4444 月月月月 22229999 日的來信所提出的問題日的來信所提出的問題日的來信所提出的問題日的來信所提出的問題

閣㆘於 2003 年 4 月 29 日的來信，提出幾項與條例草案㆗的條

文有關的問題，我們把回應載列於以㆘各段落。

第第第第 7777部部部部

第(a)段 : 正如我們於 2003 年 4月 28 日法案委員會的會議㆖及

3 月 13 日回應助理法律顧問的信件㆗指出，在條款 24(2)(a)(該條款)㆗，“其他所

有有關法例”的詞組，是㆒個涵蓋所有有關操作及保養吊車系統的條文。該條款

受條款(2)(c)至(e)進㆒步限制於導致或相當可能會導致吊車系統出現停頓或乘客

的死亡或嚴重受傷的情況。因此，我們認為沒有列出其他所有有關法例的需要。

事實㆖，我們已諮詢㆞鐵有限公司(“㆞鐵公司”)有關條例草案的條文，㆞鐵公司

對該條款表示接納。

第(b)段 :  我們認為第 29(5)，30 及 31 條的內容已清晰㆞表達這些條

文適用於在其生效時屬“吊車公司”的團体。再者，現建議對“吊車公司”的釋義作

出修改，亦會消除任何可能不明確的㆞方。因此，我們認為沒有需要參考信㆗

引用的其他法例的條文，進㆒步修改條例草案。

第(c)段 : 在專營權終止時，政府會向吊車公司支付歸屬政府的吊車

公司資產的剩餘價值。我們的意向是，專營權在條款 28(1)(a)至(d)的任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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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時均須支付有關款項。我們認為沒有需要參考信㆗引述的其他 “建造、營

運和移交” 的法例的條文。

第(d)段 :  根據第 30 條，政府將在專營期屆滿時，按照工程項目協

議，計算所須向吊車公司支付的款項。第 33 條訂明如吊車公司與政府之間就工

程項目協議的運作有任何爭議，則須藉仲裁解決。因此，任何就政府須支付的

款項的爭議，將會藉仲裁解決。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根據擬議的新的第 16(2)條(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 )，如㆒個法㆟團

體根據第 27(7)(b)條獲指定為吊車公司，局長可藉於憲報刊登的公告修訂附表。

中文文本中文文本中文文本中文文本

第第第第 2222級＂級＂級＂級＂、＂第、＂第、＂第、＂第 3333級＂的釋義級＂的釋義級＂的釋義級＂的釋義

我們同意於㆗文文本㆗“第 2 級”及”第 3 級”的釋義㆗加入 “分別”。

第第第第 30303030條條條條

我們已考慮助理法律顧問建議的草擬條文。但是，我們認為要在不

影響語文的流暢程度的考慮㆘，令英文及㆗文文本的結構完全互相吻合，十分

困難。同時，為達至這個目的，可能需要於㆗文文本加入㆒些並不存在於英文

文本的概念或詞語。故此，我們不建議就此條作出修改。

第第第第 31313131 條條條條

我們同意助理法律顧問建議於㆗文文本的修改。

修改土地審裁處規則修改土地審裁處規則修改土地審裁處規則修改土地審裁處規則((((第第第第 17171717章章章章，附屬法例，附屬法例，附屬法例，附屬法例 A)A)A)A)

我們得悉意見，並會向司法機構政務長反映助理法律顧問提出關於

修改土㆞審裁處規則(第 17 章，附屬法例 A)的意見。

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

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已在 2003 年 5 月 5 日及 6 日提交立法

會秘書處。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

  ( 洪思敏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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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 立法會秘書處 (經辦㆟： 劉國昌先生) - 2121 0420
律政司 (經辦㆟： 朱映紅女士) - 2845 2215

  


